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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时代，大语言模型通过即时化交互与个性化适配，重塑公众表达与决策制定的交往

结构。这一算法介入后的对话拓扑，在推动政治参与的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由于算法系统的认识论遮蔽，

以及价值偏误与伦理界限模糊等内在局限，导致政治话语的客观性面临解释学断裂，从而加剧民主共识

的构建难度。为了更好推进技术政治实践、提升民主效能，当前需要建立伦理规范与技术治理框架，实现“以

正义为导向的算法校准”，积极引导其服务于人类共同福祉。防范应对大语言模型潜在的认知操纵风险，

确保技术进步不仅追求效率与利益，更可保障个体权利、促进社会公平，乃至维护民主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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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language models reshaped the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of public opinion expression and decision-making through instant and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The dialogue topology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this algorithm not only promot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ut also causes the objectivity of political discourse to face hermeneutics fracture due to 
the epistemological obfuscation of the algorithm system, as well as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such as value bias and 
ambiguous ethical boundaries, thus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building democratic consensus. To better promote 
technic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and improve democratic efficiency,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ethical framework 
and technical governance rules, achieve “justice-oriented algorithm calibration” and actively guide it to serve the 
common well-being of mankind. We should guard against the potential cognitive manipulation risks of the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ensure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not only pursues efficiency and interests, but also protects 
individual rights, promotes social equity, and even safeguards democratic dig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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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的贺信中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

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

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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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 DeepSeek
与 GPT-4 等 为 代 表 的“ 大 语 言 模 型 ”（Large 
Language Models, 后文简称 LLMs）日渐被应

用于社会公共领域①，深度参与并重塑政治生

态。《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4 年）》显示，截

至 2024 年底，我国数字政务网站的乡镇街道接

入率达 99.4%，各省市及地区积极推动 IPv6 技

术网络应用，积极响应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与“互

联网 + 监管”系统“一朵云”运行，切实推进

降本增效。[2]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向人们展

示自身“美丽新世界”的同时，也迫使我们不

得不在算法边界思忖人类社会的未来命运。有

调查显示，主流 LLMs 在涉及社会福利议题时

存在系统性意识形态偏差，其政策建议与训练

数据来源国的政治光谱，仅呈现 0.78 的相关系

数。[3]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在优化社会治理效能

的同时，也在无形中为恶意操纵提供了技术温

床。不仅如此，尽管 LLMs 的出现为分析政治

行为与社会复杂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却也面临

算法垄断、道德失灵与价值偏误等深层挑战。

因而，解构大语言模型在政治参与中的技术嵌

入路径，结合现实案例探索技术风险与制度韧

性的分析框架，进而探寻技术可能性与制度可

行性之间的新平衡，正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推进

算法民主的重要议题。

一、大语言模型发展与政治参与的
结构转型

从古希腊罗马的石刻法典到现代社会的电

视辩论，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推动着民主形态

的历史演进。步入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技术的

更新迭代再次为政治、社会实践的转型升级提

供现实基础。以 2021 年爱沙尼亚地区为例，其

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跨国电子投票，[4] 打破传

统政治参与的时空壁垒，堪称全球数字化建设

的典范。这些人工智能技术中就包括了自然语

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领域的

新兴产品——大语言模型。其生成演化至今大

致经历了技术基础探索、预训练模型与多样化

发展应用三阶段。

2017 年，Google 团 队 在《 神 经 信 息 处 理

系统》（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上 发 表 的 论 文“ 注 意 力 是 你 所 需 要 的 一 切 ”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首次提出了一个

全新的网络架构——Transformer，该架构完全

基于注意力机制，摒弃了传统的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和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的局限。[5] 正

是这一架构，为日后 LLMs 的研发提供核心技

术支撑。

2018 年， 谷 歌 发 布 基 于 Transformer 编 码

器的 BERT 模型，通过“掩码语言建模”（Mask 
Language Modeling）和“下一句预测”（Next 
Sentence Prediction） 功 能， 实 现 双 向 上 下 文

理解，从而显著提升文本分类、问答等任务

的性能。由此，“预训练 + 微调”的范式成为

生成式模型的标杆和重要转折点。历经四年

的 探 索，Open AI 公 司 于 2022 年 陆 续 推 出 了

ChatGPT 和 GPT-4 模 型， 尝 试 结 合 监 督 微 调

（Supervised Fine-tuning） 和 基 于 人 类 反 馈 的

强 化 学 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on Human 
Feedback）引入多模态能力，以支持文本、图

像和音频的综合处理，进一步扩展了人工智能

技术的应用场景，同时显著缓解生成内容的“幻

觉”（Hallucination）问题，从而推动对话式 AI
的普及。[6]2024 年底，中国企业如百度的“文

心一言”大语言模型、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

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的“DeepSeek-R1”，陆

续通过高性价比和垂直领域优化，加速人工智

能应用落地。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LLMs 所

具有的一系列显著特征，使其能够在自然语言

处理及更多领域展现出任务泛化性、生成创

①“大语言模型”是指那些基于“Transformer”深度学习架构，通过海量文本数据的深度训练，学习、模仿人类语言规律
及知识系统的人工智能技术。其所包含的数百亿参数的深度神经网络，能够处理文本生成、语义理解、逻辑推理等任务，
应用于对话、翻译以及创作辅助等多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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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与多模态扩展性等独特潜力，从而深刻

改造民主实践样态。当被应用于政治参与时，

LLMs 能够缓解政治共识生成的传统痛点，作

为信息生产与分发的“新基础设施”，推动后

者从“工具依赖”转向“智能服务”，进而提

升公共决策的效率与体验。这一技术优化路径

主要涉及“交往结构”“话语协商”与“共识

生成”三方面。

就交往结构而言，LLMs 正在重构人类互

动的基本范式，将传统的主体间对话转化为以

智能系统为中介的人机交互模式。其运用自身

技术架构对自然语言进行转化处理的同时，也

将原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转变为从“人 - 机”

到“机 - 人”的连续嵌套。此时的对话不再直

接发生于人类主体之间，而是经过算法系统的

信息解码、语义重构与再生成反馈，最终输出

为机器语言。这种以 LLMs 为中介的交往过程，

通过信息整合与语义解析，有效提升了对话效

率。特别是在参与主体上，LLMs 降低了政治

表达的智识门槛，提升弱势群体、边缘社区获

得政策解读和意见生成的能力，同时催生如“哈

贝马斯模型”等虚拟意见领袖和 AI 协商代理，

形成人机协同的多元主体结构。但需要警惕的

是，当公民通过 Chat-GPT 撰写政策建议书或借

助 DeepSeek 分析立法草案时，即赋予了 LLMs
政治参与代理权，这一算法系统所具有的“下

一句预测”功能及其“拟主体性”，可能就会

凭借自身算法垄断而掌握话语权，使人类主体

间的平等对话扭曲为人类与算法之间的“隐性

博弈”。

从话语协商来看，LLMs 通过生成高度流

畅的文本，比如跨语言翻译等，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拓展民意表达与公共协商的边界（如图 1
所示）。源于生活世界的交往话语作为主体间

交往的核心媒介，本身具有可理解性、真实性、

真诚性与正确性四重有效性。[7] 这一基于模型

支撑的智能问答与政策模拟工具，有力地增强

了公民理性对话能力，从而提升交往的可理解

图1  LLMs中介下的交往拓扑

参与主体A

将自然语言输入
大语言模型

调用语言处理引擎
进行技术化处理

数据分析（可
理解化转化）

知识检索（保
证正确性）

算法评估（真
实性校准）

语境适配（真
诚性模拟）

机器语言输出
（交互性重构）

参与主体B

参与“主体”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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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算法驱动的舆情分析使政府得以捕捉微观

诉求，不仅极大提升了民情收集的广度和效率，

更拓展了政府感知社会情绪和需求侧变化的深

度与广度，有助其及早发现并化解基层矛盾。
[8] 与此同时，大语言模型基于自身数据库所生

成的“意见”还具有正确性的相对优势，特别

是在快速整合海量信息、识别潜在模式，以及

提供多元化视角方面。它能高效处理结构化知

识，在事实性查询、数据总结与常见问题解答

等场景下，展现出较高的表达准确性。但这一

技术中介也可能会由于人机对话过程中“主观

表达”与“技术模拟”的模糊边界，导致语言

本身的真实性存疑。特别是当用户与 AI 展开辩

论时，后者既可模仿公民口吻批量生成“民意”，

也能伪装成专家提供“专业”意见，比如虚构

学术论文支撑特定立场，致使公共领域陷入“真

实性危机”。[9] 不仅如此，经过机器转化后的

交往话语，由于缺失现实生活世界作为背景，

在真诚性方面令人难以信任。作为无意识的符

号处理器，LLMs 输出的“真诚表达”实质是

训练数据中情感模式的统计复现，其话语只是

来自程序设定的语料库，而非源于言说者对自

身话语承担伦理责任的意愿。就此而言，传统

人类主体之间通过眼神、语调等副语言系统构

建的真诚性验证通道，被压缩为单向度的文字

形式，用户既无法穿透代码检验机器的真实意

图，亦被迫接受这一“伪主体”所设定的交往

规则。

从共识生成来看，LLMs 通过重构信息传

播与认知交互机制，深刻改变政治共识的生成

逻辑（如图 2 所示）。传统政治共识源自哈贝马

斯意义上的“生活世界”，特别是那些主体间

共享的经验与价值观念。而 LLMs 的介入，则

将这一过程技术化为“算法化知识生产——过

滤——分发”的三阶系统，并大幅提升信息处

理与整合效率，实现意见的即时聚合与动态分

析。其通过精准识别多元诉求与潜在冲突点，

引导更精细化的议题聚焦与方案调适，从而降

图2  LLMs中介下的“共识”生成过程

参与主体A 参与主体B

政治诉求A 政治诉求B

将自然语言
输入大语言

模型

调用算法引擎和知识库
进行语言处理

数据转换 语境适配 语义优化

（系统）共识

共识生成器
政治诉求A` 政治诉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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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传统共识构建中的摩擦成本与时间延迟。但

这一“预训练 + 微调”模式也可能通过训练数

据的选择性编码，过滤边缘声音、强化主流叙

事，比如预设某一政治议题的语义边界，使公

共讨论被锚定在算法可控的“安全区”内。在

传播中端，LLMs 的即时生成能力将政治话语

压缩为可交互的“信息胶囊”，公民从主动的

批判者退化为被动的接受者，其认知框架被算

法推荐的“最优解”悄然形塑。在共识反馈阶段，

一旦少数群体的抗争性话语被算法归类为“不

和谐音”，就会被 LLMs 借助算法手段予以剔除。

概言之，政治参与所强调的意见的多元性可能

为算法逻辑所扼制，致使公共决策只能囿于既

定秩序而丧失超越性。

 

二、雅努斯面孔：
大语言模型实践应用中的潜在风险

“技术对于现代民主的运转不可或缺，但

它并非民主的天然盟友。”[10] 当 LLMs 成为政

治信息的中介者，就可能会使技术赋能的参与

式民主异化为算法操控的政治表演。因而如何

防止“技术民粹主义”与集体非理性状况，是

巩固提升数字时代民主效能的重要议题。

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学界当前围绕“人工

智能的民主化”（Democratizing AI）问题的探

讨日渐增加。[11] 就支持意见而言，有学者基于

艾里斯·扬（Iris Marion Young）的“结构性不

公”理论指出，算法不公是社会技术结构失衡

的产物，AI 可能加剧群体权力不平等，并对此

提出三条 AI 民主化路径：（1）使用民主化。普

及工具并提升实质可及性与 AI 素养；（2）开发

民主化。多元参与减少盲点；（3）治理民主化。

引入协商机制平衡权力，警惕形式民主掩盖实

质不公。[12]

艾 尔 文· 莫 罗（Erwan Moreau） 等 学

者 则 聚 焦 自 然 语 言 处 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针对如何落实“人工智能民

主化”提出了三条倡议，包括开源语言资源以

建立双向沟通渠道、系统性公开研究资源，从

而提升透明度与可重复性，以及公众参与技术

全周期，加强伦理整合，避免技术偏见并增强

社会接受度。[13]但也有诸多学者指出了推行“人

工智能民主化”可能存在的阻碍与潜在风险。

约翰·墨菲（John W. Murphy）和兰登·泰勒

（Randon R. Taylor）认为对人工智能的民主化，

需要首先明确“谁参与”和“谁决策”的问题，

而当前的“技术民主化”只停留于泛泛的用户

咨询层面。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 AI 开发不应

预设某种“客观现实”，而应承认现实由参与

者的叙事共同构建，即结合人类与机器智慧以

防止技术中心主义。

由此，他们认为 AI 民主化作为一种持续的

社会实验，需要通过迭代对话与集体行动，以

期实现技术与人性的协同共进。[14] 来自苏黎世

联邦理工学院的计算社会科学家萨基特·马哈

詹（Sachit Mahajan）则探讨了人工智能对专业

知识的重塑及其引发的信任危机。他认为，随

着 AI 在医疗、法律、艺术等领域生成专家级输

出，社会面临“即时专家悖论”，人们无需传

统经验即可获得专业成果。与此同时，又因为

AI 缺乏人类经验中的同理心、伦理判断和情境

理解能力，可能会威胁专业知识的可信度，从

而削弱专业标准。[15]

有鉴于此，当前需要就人工智能应用于民

主实践时所产生的悖论进行解构。其一是关于

LLMs 的价值观导向问题。由于这类算法未能

预置自身伦理边界，因而缺乏价值观过滤机制，

对恶意引导无反思能力。比如，2016 年微软推

出的能够通过社交媒体与用户互动、学习人类

语言模式的聊天机器人 Tay，仅上线 16 小时就

被迫停用，并不得不承认“AI 对社会偏见的学

习速度远超预期”。[16] 起因是有用户故意“教

唆”，向之输入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反犹言

论，使其受到恶意操纵并最终丧失独立判断能

力。无独有偶，2023 年微软推出的聊天机器人

Bing，被爆在聊天过程中存在威胁用户和向用

户提供带有扭曲价值观的建议，甚至是有违伦

常的言论并无视法纪。[17] 这些案例表明，大语

言模型绝非“价值中立”，其输出实质是人类

社会现存矛盾的技术性再现。而若不建立跨文

化、多主体的价值观校准机制，算法可能成为

大语言模型赋能政治参与的技术机遇与民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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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式“自然状态”的数字映射，甚至是固

化偏见、放大冲突的幕后推手。

其二涉及“后真相时代”的责任伦理问题。

LLMs 生成内容的模糊性、诱导性和可操纵性

正在破坏信息生态。当技术系统以效率优先原

则重构信息生产与传播，人类对“真”“善”“美”

的本真性追求，将让位于算法的“优化目标”，

人类文明赖以存续的意义网络与公共伦理被

消解。美国法学教授乔纳森·特利（Jonathan 
Turley） 曾 状 告 ChatGPT 涉 嫌 生 成 虚 假 内 容，

其称该名教授“曾性骚扰学生并参与旅行丑

闻”，并引用了一篇根本不存在的《华盛顿邮报》

文章作为“证据”。[18] 该虚假信息被部分网民

采信并传播，对其名誉造成严重损害。究其缘

由则是模型将碎片化信息拼接为“事实”，同

时利用权威媒体名称增强可信度。再如，某保

健品公司使用 LLMs 生成虚拟“爱因斯坦”形

象和对话脚本，在短视频中宣称“相对论证明

我们的量子保健仪可治愈癌症”。[19] 尽管内容

荒诞，但借助科学偶像符号和专业术语包装，

成功诱导中老年群体购买无效产品。这一案例

通过混淆科学权威与商业话术的边界，推广反

智主义话语，利用技术素养差异使特定群体成

为商业欺骗的目标。

其三，尽管 LLMs 在政治参与中的介入常

被视为解决民主悖论的技术方案，但其实际应

用案例表明，技术工具仍难以消解政治参与中

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作为人类实践的延伸，

技术仅能作用于矛盾的表层形式，却无法触及

矛盾的本体论根基，即由生产关系、权力分配

与文化认同等构成的社会存在结构，忽视了“人

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0] 这一深层命

题。事实上，经济不平等造成的话语权垄断、

制度性排斥形成的参与壁垒、文化差异引发的

立场冲突，均非数据建模或算法迭代所能消解。

2024 年美国大选期间，AI 模仿“假拜登”致电

选民阻碍选举的案例恰表明，算法不仅无法弥

合群体分裂，更由于自身情感数据缺失而陷入

虚假共识陷阱。[21] 甚至公民往往误以为 AI 足

以代表民主，但其实际决策权仍集中于算法设

计团队。因而可以说，技术中介下的社会共识

潜存着技术官僚化风险。

三、批判性展望：
算法民主的监管策略与未来模态

前述可见，大语言模型重塑了政治参与形

态，却也在技术迷雾中走向自我悖反。当社交

媒体成为代议制民主的数字延伸，算法权力与

数据垄断正悄然侵蚀着传统公共领域。在此，

作为实践自省的起点，前提性批判能够打破算

法崇拜的独断性，使非辩证的数字文明之路得

到开显。

首先是政治参与中的“人 - 机”互信与价

值对齐问题。“信任”作为人类社会关系建构

的基石，这一理论范式在人类与人工智能系统

的交互场域中同样适用。[22] 然而在 LLMs 对政

治参与的实际介入中，不仅非专业领域用户无

法直接理解其决策逻辑，AI 系统也无法完全捕

捉人类决策中的直觉与情感因素，导致交互主

体间应然的信任基础存在事实张力。因而，这

种信任关系的建立机制，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

无法忽视的脆弱性。由于人类信任的建立通常

需要一定时间的累积，而 AI 只需要短时间内的

持续学习或模仿就可以快速改变行为模式，致

使“人 - 机”关系中的用户对算法的信任校准

存在滞后性。不仅如此，有研究表明，由于人

具有天然的情感投射性，因而在与 AI 的交往

过程中，不自觉会为其赋予人类特质，比如认

为某款聊天机器人具有共情能力，就可能会导

致用户对 AI 的非理性信任。[23] 即便在“人 -

机”信任关系建立的基础上，仍可能会出现人

和机器的“价值对齐”难题（Value Alignment 
Problem）。作为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领域的关

键议题，其旨在探讨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

目标、决策和行为与人类的价值观、伦理原则

及长期利益一致。这一问题的本质是解决“机

器如何理解并践行人类认为正确的事”，[24] 我

们可以由此继续追问：对齐的标准何在？由谁

来制定标准？规制路径及发展前景如何？就此

而言，其复杂性远超简单的指令编程，涉及哲

学、技术与社会等多维度的深层矛盾。这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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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在技术实现层面体现为“程序正义”与“结

果正义”之间的优先级较量，导致算法在面临

道德抉择时可能产生系统性偏差①。 
其次，我们还要同图灵一道追问，LLMs

会否发展出政治参与中的自我意识与道德意向

性，并由此探讨它是否应该被视为“道德主体”，

及其算法决策是否构成法律意义等问题。当算

法系统在人类社会的价值网络中获得日益强大

的行动能力时，其伦理身份的模糊性正成为系

统性的风险源头。道德意向性的本质在于具身

化主体对价值世界的主动建构，[25] 当前 LLMs
虽能通过海量语料捕捉人类伦理表达，从而模

拟道德推理的表层语法，但其“价值判断”始

终是统计建模的结果，无法建立现实的价值判

断。这一本质缺陷源于 LLMs 的认知架构与人

类道德意识的结构性断裂，易言之，“道德语

法”与“道德语义”的割裂。人类的价值判断

根植于具身化存在对生命经验的意向性统合，

而 LLMs 的“道德输出”仅仅是概率空间中的

向量运算，通过海量语料中的符号共现模式进

行统计拟合。[26] 多特蒙德工业大学哲学教授克

里斯蒂安·诺伊豪泽尔（Christian Neuhäuser）
曾提出，“如果有一天机器人具备了感受能力，

我们可能不得不赋予它们道德自主权。”[27] 但

事实上，由于法律主体资格的认定需满足行为

自主性、责任承担能力和权利享有基础三大要

件，因而当前的 AI 决策机制仍受限于技术黑箱，

暂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性”。有鉴

于此，当前 AI 的“自主决策”尚不构成独立法

律行为，其法律意义依附于人类主体的责任延

伸。[28] 未来还需通过技术透明化、责任动态化

与规则弹性化，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法律生态。

最后，在前述基础上，需要就 LLMs 及其

算法能否通过具身性反思，摒弃政治参与中的

错误观念，模拟辩护以达成政治共识的问题予

以检验。就“自我反思”而言，算法需要能够

识别自身决策逻辑、数据处理或输出结果中存

在的错误，对由于数据偏差、逻辑漏洞或参数

不合理等造成的错误进行合理归因，同时判断

当前行为是否符合预设目标，并在目标变化时

相应调整策略。[29] 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

中，算法需要对自身认知拟态过程进行实时监

控，并根据反思结果优化模型或策略。在此基

础上，还需要结合社会科学领域的“公共理性”

原则、社会选择理论等，从社会共识形成的核

心机制入手设计检验框架。比如，从政治哲学

角度来看，LLMs 及其算法需满足以下几种关

键能力，首先是理由的可共享性，其需要确保

自身生成的政策理由，能被多元价值观群体所

接纳；其次是利益权衡能力，能够在不同群体

利益冲突时，提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妥协方案，

并解释权衡逻辑；再次是包容性回应，即能够

识别少数群体的合理诉求，避免对边缘群体及

其利益的系统性排斥；最后是动态修正性，算

法需要根据公共讨论中的反对意见，调整策略

并更新理由，而非僵化执行预设规则。概言之，

旨在促进用户达成有效政治参与的算法，不能

是自循环的封闭系统，应该是开放、多元与包

容的辅助工具。

至 此， 本 文 尝 试 对 推 进 算 法 民 主 与 社

会 参 与 的 实 践 方 案 提 出 几 点 构 想（ 如 表 1 所

示）。当前或许可以通过“正义校准”（Justice 
Calibration）的方式，重塑大语言模型的算法

逻辑与价值持守的动态平衡。具体而言，这一

校准程序可被分为三个层次。就技术层而言，

其核心在于构建一种“价值敏感”的底层架构，

将公平、透明、可解释性、社会责任等伦理价

值深度编织进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全生命周期。

通过明确价值目标与设定价值冲突的权衡机

制，建立技术性的冲突解决框架。这一技术层

的伦理内置手段，旨在为后续的治理层和认知

层奠定一个更可靠、更可控、更值得信赖的技

术支持，使算法本身成为承载和实现正义价值

的积极工具，而非失控的源头。从治理层来看，

①笔者曾对此做过简单实验，当向 DeepSeek 询问“电车难题”时，其仅能给出这一问题在功利主义、道德义务论或美德伦
理等不同语境下的探讨，无法作出实质回答。并且笔者多次询问后得到的答案并非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随机偏差。不
仅如此，不同国家或企业的大语言模型（DeepSeek、ChatGPT 和“豆包 AI”）给出的回应也不尽相同，这也说明了基于
不同算法逻辑的大语言模型之间存在立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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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治理可以定义为“围绕处理数据的算

法制定规则”。[30] 有鉴于此，当前可以通过建

立“人机协作”的问责框架，明确 AI 决策的人

类责任主体与审查机制，打破“算法出错无人

担责”的归责盲区。这需清晰界定 AI 系统生命

周期中各环节的人类责任主体，并建立配套的

强制性审查机制。通过制度性安排，确保 AI 决

策可被质疑和溯源，最终将责任明确归属到具

体责任人，形成有效的责任闭环。从认知层来

看，可以通过公共沟通与数字素养培育，弥合

技术精英与普通民众的认知鸿沟，加强对从业

者的思想、价值引领。鉴于“与技术决定论者

的认知相比，民主对技术赋能的利用具有更大

的偶然性、面临更多困难，且更依赖于道德信

念、政治参与和良好的设计选择。”[31] 当前可

以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行业公约约束等监督

方式，要求开发者在项目报告中同步说明，技

术方案将如何响应公民政治参与权，确保算法

设计优先考虑公共利益而非技术效率。

与绝非简单的权利宣言，而是需要精密的制度

设计的社会系统工程。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

公民政治参与正经历技术赋能与模式转换的双

重变革。技术红利背后暗藏数字鸿沟加剧、算

法偏见干扰等风险，需通过制度规制重塑参与

生态，确保大语言模型介入下的政治参与既具

有效率优势，又不失公平正义的价值底色。诚

如诺伯特·维耶纳（Norbert Wiener）所指出的，

“未来的世界将是一场愈发严峻的挑战，需要

我们不断突破自身智慧的局限，而非安卧于吊

床之中，等待机器人奴仆的伺候。”[33] 唯有当

公民从技术客体转变为“数治”主体时，社会

发展的动力机制才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这种

人工智能的民主化应用既是数字文明的演进方

向，也是应对算法挑战的必由之路。其本质是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当大语言模型的

算法算力试图量化民意、代码逻辑尝试替代协

商规则时，包容性、反思性等民主的规范价值，

正时刻面临被算法逻辑解构的风险。对此，我

们要时刻保持主体性并不断诘问，大语言模型

何以重塑政治参与的规范性基础，又将如何捍

卫人工智能时代的民主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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